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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变动

时间 

变动

方式 
股数

（股） 

占股本

比例 

股数

（股） 

占股本

比例 

深 圳

市 华

焱 成

企 业

管 理

合 伙

企 业

（ 有

限 合

伙） 

合计持

有股份 

2,702,200 9.0073% 2,737,200 9.1240% 2025

年 7

月 15

日 

竞价 

其中：

无限售

股份 

2,702,200 9.0073% 2,737,200 9.1240% 

     

有限售

股份 

0 0% 0 0% 

 

 

2025年 7月 15 日，深圳市华焱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通过集

合竞价方式增持公司 35,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0.1167%。本次交易后深圳市华焱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对挂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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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拥有的权益比例由 9.0073%增加到 9.1240%。 

汤勇、冷俊、孙毅、董改田、华鑫成于 2020年 5月 26日签订《一致行动

协议》，与汤勇为一致行动人。 

汤勇、冷俊、孙毅、董改田、华鑫成、华焱成于 2025年 7月 15 日签订《一

致行动协议》，与汤勇为一致行动人。 

本次交易后汤勇及一致行动主体拥有华成工控权益比例从 40.4034%变为

40.5200%。 

 

（二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1、 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

企业名称 深圳市华焱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汤勇 

成立日期 2024年 12月 16日 

住所/通讯地址 
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兴社区固戍一路 108

号正奇隆大厦 1201 

经营范围 
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

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企业管理咨询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E6E1T605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2、 自然人基本信息 

姓名 汤勇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- 

住所/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余松一支路 6号 12 幢 28-4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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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勇及一致行动主体在本次交易前合计拥有权益 12,121,013 股，占比

40.4034%%，本次交易后合计拥有权益 12,156,013 股，占比 40.5200%。具体详

见 2025 年 7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发布的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

025）。 

 

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
本次权益变动导致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收购后，汤勇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众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汤勇成为公

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收购人在公众公司拥有权益情况如下： 

 

注：汤勇、冷俊、孙毅、董改田因荣造一号清算分别直接持有伯朗特 2.88%、

2.40%、1.20%、2.40%的股份尚未完成登记手续。 

本次收购前后，公众公司主要股东直接持股变动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姓名 

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完成后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占比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占比 

华鑫成 3,750,000 
12.50

% 
3,750,000 12.50% 

华焱成 2,702,200 9.01% 2,737,200 9.12% 

汤  勇 2,100,801 7.00% 2,100,801 7.00% 

冷  俊 2,039,673 6.80% 2,039,673 6.8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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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  毅 900,000 3.00% 900,000 3.00% 

董改田 628,339 2.09% 628,339 2.09% 

小计 12,121,013 
40.40

% 
12,156,013 40.52% 

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

公司 
12,154,475 

40.51

% 
12,154,475 40.51% 

合计 24,275,488 
80.92

% 
24,310,488 81.03% 

注：伯朗特无实际控制人；汤勇、冷俊、孙毅、董改田因荣造一号清算分别直接持有

伯朗特 2.88%、2.40%、1.20%、2.40%的股份尚未完成登记手续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众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合理性分析如下： 

根据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，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人、公众公司控

制权及持股比例计算等参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根据《上

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之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拥有上市

公司控制权：（1）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%以上的控股股东；（2）投资者可

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%；（3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

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；（4）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

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；（5）中国

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” 

从股东会层面：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合计持有公众公司的股份数超过

伯朗特，伯朗特无实际控制人，收购人实际支配公众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%，

收购人能够对公众公司股东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从董事会层面：本次收购前，公众公司董事会席位共 5 位，全部来自于收

购人，汤勇担任董事长，收购人能够对公众公司董事会的日常经营决策施加重

大影响。 

同时，根据收购人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收购人在采取一致行动范围

的行动时，应就相关事项进行充分协商，形成一致意见，并以汤勇意见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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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且，收购人如不能出席相应董事会、股东会，应委托汤勇或者汤勇建议的董

事或人员参与董事会、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
因此，综合上述分析，本次收购完成后认定汤勇为公众公司实际控制人具

有合理性。 

 

 

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收购报告书。 

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; 

（二）《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； 

（三）《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

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》； 

（四）《北京观韬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关于《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

公司收购报告书》之法律意见书》； 

（五）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《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收

购报告书》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

 

 

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7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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